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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 公司董事王祥伟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王祥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１．８８ ３００ ０．９５％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王祥伟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８

，

４４７

，

７５７ ８．９９％ ２５

，

４４７

，

７５７ ８．０４％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１１１

，

９３９ ２．２５％ ４

，

１１１

，

９３９ １．３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

，

３３５

，

８１８ ６．７４％ ２１

，

３３５

，

８１８ ６．７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李芳英女士、袁建新先生、王祥伟先生承诺在一致行

动协议履行期间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3

、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李芳英女士、袁建新先生、王祥伟先生曾作出股份锁

定承诺如下

:(1)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2)

超过上述

36

个月的期限后

,

在本公司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4

、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李芳英女士、袁建新先生、王祥伟先生均未作出过关

于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5

、本次减持前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持股

17.13%

、李芳英女士持股

12.29%

、袁建新

先生持股

8.02%

、王祥伟先生持股

8.99%,

合计持股

46.43%;

本次减持后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

先生持股

17.13%

、李芳英女士持股

12.29%

、袁建新先生持股

8.02%

、王祥伟先生持股

8.04%,

合计持股

45.48%

。

6

、本次权益变动后

,

王祥伟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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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江西运输开

发公司出席本次会议

,

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议

案》、《关于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昌西南连接线项目变更项目法人的议案》 予以回避表

决。

●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议案》未获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二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16

日

9:30-11:30

、

13:00-15:00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５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３２２

，

８５３

，

５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６．６４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２２１

，

７６５

，

５６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２．３１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５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０１

，

０８７

，

９４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３３

(

三

)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江西运输

开发公司出席本次会议

,

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

议案》、《关于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昌西南连接线项目变更项目法人的议案》予以回避表

决

,

故该两项议案的实际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1,358,54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

。

(

四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黄铮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15

人

,

出席

11

人

,

独立董事

吴明辉、王霄鹏、唐波以及董事陈毓书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4

人

,

监事李建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其他

5

名高管列席会议。

二、提案表决情况

提案

1

《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江西运输开发

公司出席本次会议

,

并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故该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1,358,549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4.34%

。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９

，

１４５

，

４１２

股

４８．４９％ ５１

，

６５０

，

６３７

股

５０．９６％ ５６２

，

５００

股

０．５５％

否

其中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９

，

１４５

，

４１２

股

４８．４９％ ５１

，

６５０

，

６３７

股

５０．９６％ ５６２

，

５００

股

０．５５％ ／

提案

2

《关于投资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批准

,

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金额

为

68.3522

亿元

(

不含正在进行改扩建建设的通远试验段

,

以发改委最终批复为准

),

项目资金

由银行贷款、其他融资和公司自筹解决。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２６８

，

６９８

，

３７０

股

９５．９１％ ５２

，

９９５

，

２３６

股

４．０１％ １

，

１５９

，

９０１

股

０．０８％

是

其中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４

，

８４２

，

０４８

股

５０．３２％ ５２

，

９９５

，

２３６

股

４８．６２％ １

，

１５９

，

９０１

股

１．０６％ ／

提案

3

《关于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昌西南连接线项目变更项目法人的议案》

经审议批准

,

同意变更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昌西南连接线项目变更项目法人

,

公司

不再投资昌西南连接线项目。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江西运输开发

公司出席本次会议

,

并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故该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1,358,549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4.34%

。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

，

７２６

，

２３９

股

５３．０１％ ４６

，

４９７

，

３５５

股

４５．８７％ １

，

１３４

，

９５５

股

１．１２％

是

其中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同意股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５３

，

７２６

，

２３９

股

５３．０１％ ４６

，

４９７

，

３５５

股

４５．８７％ １

，

１３４

，

９５５

股

１．１２％ ／

注

:

审议上述议案时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前述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股份的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见证律师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孙亦涛。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

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公司”

)

委托

,

就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的有

关事宜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证监

发

[2006]21

号

)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

,

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

,

并参加了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鉴此

,

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已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现场

会议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会议表决方式、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出席会议

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

,

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15

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

时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

路

367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

;

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15:00

期间进行。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根据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21,765,

56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1

】

%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

法证明

,

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5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1,087,94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

】

%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

本所律师对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所反映的投票股东身份进行了验

证

,

本所律师认为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

3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

并且

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

进行修改的情形

,

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

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未通过《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的议案》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

,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

发总公司、江西运输开发公司回避表决

,

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同意【

49,145,412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48.49

】

%;

反对【

51,650,637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50.96

】

%;

弃权【

562,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55

】

%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

,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49,145,412

】股

,

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48.49

】

%;

反对【

51,650,637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50.96

】

%;

弃权【

562,50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55

】

%

。

2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的议案》

;

同意【

1,268,698,370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5.91

】

%;

反对【

52,995,236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份的【

4.01

】

%;

弃权【

1,159,901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08

】

%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

,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4,842,048

】股

,

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50.32

】

%;

反对【

52,995,236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48.62

】

%;

弃权【

1,159,901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6

】

%

。

3

、审议通过《关于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昌西南连接线项目变更项目法人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

,

关联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公路开

发总公司、江西运输开发公司回避表决

,

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同意【

53,726,239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53.01

】

%;

反对【

46,497,355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

的【

45.87

】

%;

弃权【

1,134,955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12

】

%

。

上述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中

,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3,726,239

】股

,

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53.01

】

%;

反对【

46,497,355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45.87

】

%;

弃权【

1,134,955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12

】

%

。

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

相

关计票、验票、监票均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分别进行。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

投票

,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数字。

经本所律师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 � �沈国权

负 责 人:� � � � � �吴明德 孙亦涛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9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并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月

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冯小英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１７２

，

１３７

，

５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２．２６７２％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７２

，

１２６

，

９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２．２６２８％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１０

，

６５０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０．００４５％

。

４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共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

，

８４５

，

２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３９２７ ％

。

５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高先超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

）

反对

票数

反 对

比 例

（

％

）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

）

是 否

通 过

全体股东

１７２

，

１２７

，

５８７ ９９．９９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９０００ ０．００５２

是

其中：中小股东

12,835,207 99.9221 1000 0.0078 9000 0.07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王锦秀律师、何晶晶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7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洲管道”）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

工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购买短期（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以及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协议，以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协议购买理财产品，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

９０

天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

９０

天（代码：

２１７１１４２４６７

）

２

、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交通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并按本产品说明

书约定的投资收益率（年率）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

３

、风险评级：

１Ｒ

（极低风险产品，银行内部评级）

４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５

、实际理财天数：

９０

天

６

、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市场和公

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债券市场工具及金融衍生产品等。

７

、投资收益率：

４．７％／

年。 投资收益率已扣除销售费、托管费等相关费用。

８

、收益计算公式：理财本金

×

投资收益率（年率）

×

实际投资天数

／３６５

。

９

、资金到账日：到期日当日，若到期日为非工作日的，则顺延至下一银行工作日，客户应得

理财收益及理财本金在到期日与资金实际到账日之间不计利息及理财收益。

１０

、提前终止日：产品到期日前第

９

个工作日，银行有权在当天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１１

、公司认购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资源来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３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揭示

（一）政策风险：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影响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及

／

或理财本金安全。

（二）利率风险：由于市场的波动性，投资于理财产品将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产品存续期

间，若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客户将失去将资金配置于存款时收益提高的机会，或因物价指

数的抬升导致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并非随时可流动的产品。 根据产品条款，如投资者不享有提前

终止权，投资者应准备持有至理财产品合同终止。

（四）投资风险：客户只能获得理财产品明确约定的收益。除产品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收益及

收益分配方式外，任何预计收益、测算收益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不代表客

户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成交通银行对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仅供客户期初进行投

资决定时参考。

（五）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如自理财产品销售期至起始日，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

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交通银行有权宣布理财产品不成立。

（六）再投资风险：如果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或展期的权利，产品实际期限可能不同于合同期

限。 在产品终止日后进行再投资时，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再投资的收益率低于产品收益率的状

况。

（七）信息传递风险：交通银行按照理财产品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收益分

配、到期兑付、提前终止、突发事件等信息公告。 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 投资者需要通过登

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或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

据理财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

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

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八）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政策变化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

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从而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

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九）在最不利情况下，由于市场波动导致贬值或者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使产品到

期时理财投资收入有可能不足以支付客户预期收益，甚至不足以支付理财计划本金，届时理财

资金将按照产品到期时的实际现金资产向客户进行分配。 但理财计划将向发生信用风险的投

资品种发行主体进行追偿，所追偿的全部收益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继续向客户进行清偿。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

和事后审计；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序

号

公告

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

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

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收益利息

（元）

资金

类型

起始

日期

到期

日期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０７６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０％ ４３８

，

３５６．１６

募集

资金

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０７９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保本保

证收益

４．３％ ３６７

，

５６１．６４

募集

资金

4,000

2013

年

11

月

29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2.3% 77,260.28

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２．３％ ３６

，

５４７．９５

募集

资金

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００４

交 通 银 行

湖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保本浮

动收益

－－

未到期

募集

资金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 １３３

，

８９０．４１

募集

资金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 ９５

，

９１７．８１

募集

资金

２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 ４２

，

５０９．５９

募集

资金

３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 ６９

，

９７８．０８

募集

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保证收

益型

４．３％ ２

，

３９１

，

５０６．８５

募集

资金

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１４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３５％ ２３２

，

３９７．２６

募集

资金

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２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保本保

证收益

４．１５％ １９４

，

４２４．６６

募集

资金

７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１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４０％／

年或

２．６０％／

年

１６８

，

７６７．１２

募集

资金

８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９

交 通 银 行

湖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保证收

益型

５．２０％ １

，

２６７

，

９４５．２１

募集

资金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保本浮

动收益

－－

未到期

募集

资金

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０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８０％／

年或

２．６０％／

年

２６３

，

０１３．７０

募集

资金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８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８０％／

年或

２．６０％／

年

１１９

，

０９５．８９

募集

资金

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０７３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州分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４．６０％／

年

或

２．６０％／

年

未到期

募集

资金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营业部签订的 《“蕴通财富·日增利”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期次

型）》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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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32� � � �股票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

-2014

年

9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堂；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敬德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213,218,88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12,100,000

股的

41.6362%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

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5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23,986,4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39%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2,906,58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1.5752%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2,3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61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原料药产业升级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3,156,9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

；反

对

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1%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3,924,5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417%

； 反对

61,9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天先生、卢胜强先生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2014-047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江明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要求，江明先生决定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公司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辞职后，江明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有关规定，江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辞职

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江明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江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2014-048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李瑾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辞职后，李瑾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有关规定，李瑾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将在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李瑾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监事会对李瑾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384� � � �股票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4-05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履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9

月

17

日和

2013

年

11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刚、袁永

峰、袁富根的《承诺函》，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承诺将以自有资金全额补偿投资美国

SolFo－

cus.,Inc

公司而导致公司在

2010-2012

年度产生的全部投资损失及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人民币

13,369.00

万元，即

2010

年

10

月公司对

SolFocus

的全部原始投资额。 该承诺的具体

实施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之前实施完毕。

现就有关承诺履行的情况说明如下：

2014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袁永刚、袁永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

将所持有的特殊目的公司

Brave Pione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BP"

）及其持有的美

国

SolFocus.,Inc

（以下简称

"SolFocus"

）

5.23%

的股权转让给袁永刚、袁永峰或其指定的其他机

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369.00

万元。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已通过该股权转让议案。

2014

年

9

月

16

日， 本公司收到了控股股东袁永刚、 袁永峰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13,

369.00

万元。 香港东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袁永刚、袁永峰共同控制的境外公司）与本公司

完成了股权交割手续，本公司不再持有

BP

和

SolFocus

的股权。

至此，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的《承诺函》（关于以自有资金

全额补偿投资美国

SolFocus.,Inc

公司而导致公司在

2010-2012

年度产生的全部投资损失及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已履行完毕。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财会函

[2008]60

号

)

和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09

年第

2

期）的

规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实施该承诺事项构成了大股东单方面对公司的利益输送，公司收到

的补偿或转让款应计入资本公积科目。该承诺事项的实施不影响公司

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4-055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2013 年度湖南省省长

质量奖”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

[2014]128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13

年度湖南省省长

质量奖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得了

"

2013

年度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

。

"

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

是湖南省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该奖项以世界上先进的《卓越

绩效评价准则》为评价标准，每年评选出省内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作为先进典型。 主要授予在

湖南省内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管理、质量管理水平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并取得显著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单位。

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将以本次获得

"

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

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追求卓

越。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2014-116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陈玉忠先生关于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如下：

近日，陈玉忠先生将其原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票

11,400

万股（占公

司股份的

15.41%

）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

此后，陈玉忠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11,500

万股（占公司股份的

15.55%

）进行了质

押，为其融资提供担保。陈玉忠先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手续办理完毕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陈玉忠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18,408,5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04%

。

陈玉忠先生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9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88%

。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